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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建邺区志》，历经四载，汇集众智，现今终于正式付梓。

这是建邺历史上一项标志性的文化工程，也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大成果，可喜可贺。

建邺是南京城最老的地方，历史文化积淀极其深厚。外秦淮

河以东的老城，可溯至南京建城的肇始——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

筑“冶城"(坐落于今朝天宫北侧的冶山)，以后又成为六朝都城的

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唐宋元明清，屋舍鳞次栉比，人烟稠密繁盛。

至民国时，朝天宫、新街口等地为达官显贵的乐园，安品街、止马营

一带则是外来务工者聚居之地，秦淮河以西仍以分散的农家村舍

。为主，人口结构复杂，消费层次多样，好似南京城市的一个缩影。

1949年南京解放，建邺发展史揭开了新的篇章，特别是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建邺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近几年先后获得全国文

化先进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

等多项殊荣。今日建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一派欣欣向荣的景

象。

古语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以两千余

年建邺，编修一部区志，可谓经纬万端，工程浩繁；要纂成一部上乘

佳志，其难尤甚o《建邺区志》的修撰，恪守广征博采、求实存真之

要义，在区委领导、政府主持下，集全区之力，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区

域自然环境、建置沿革，及经济、政治、军事、街道、科技、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治安司法、党派群团、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堪称资

料最为丰富、最具权威性的史志全书。全志寓褒贬于记述之中、明

规律于兴衰之由，力求起到“瘅恶彰善、激浊扬清、启迪民智”的教



化作用，同时，努力实践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时代要求，

以求上无愧先人，下惠及子孙。

对于今人鉴古察今，彰往昭来，发扬建邺人“建功立业"的秉

赋，在新建邺的建设征程上奋力前行，将起到不可替代的启迪和激

励作用。

在《建邺区志》编纂过程中，全体编修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其孜孜以求的治史风格，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可圈可点，可钦可

敬。同时，我们也得到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

指导、鼎力襄助。值此区志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建邺区委、区政府

和全区人民，向所有关心、支持和参与《建邺区志》编纂工作的人们

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盛世修志，志铭盛世。在建邺全面融人南京河西新城这一新

的历史条件下，《建邺区志》的出版发行，无疑将极大地激发全区人

民热爱建邺、奉献建邺、建设建邺的豪情，加快建设未来的南京城

市新中心和现代化新南京标志区的步伐，全力将新建邺打造成为

一个经济强区、文化大区、现代新区、全国名区，为《建邺区志》续写

更加辉煌的篇章!

是为序。

⋯一一书记砖彳易
二O O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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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

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原则，全面记述建邺地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

现状。

二、本志以记载建邺区现辖境域为主，历史上划出地域，一般不作记述；划入地域，一般从划入

后开始详记，划人前只作简记。驻区单位酌情入志。

三、本志贯通古今j上限不限，因事而异，一般源自事之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9年底，大事记

延至2002年末。文中“现”、“今”均指1999年。

四、本志记事遵循详今明古、详异略同、详区略市的原则，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五、本志由图照、凡例、序言、概述、大事记、专志、综录、编后记、索引构成。卷首照片，形象勾勒

区貌，显现特色；序言，作全志开篇，带挈全书；概述，夹叙夹议，叙议相融，策论区情，为全志之纲；大

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贯串古今，为全志之经；专志，横分门类，纵写史实，为全志主

体；综录，辑录珍贵文献史料，存史备考；编后记，述修志之艰辛及得失，以示来者；索引，置卷末，便

于检索。

六、本志主体按自然社会、经济政治的顺序排列，分设28编。编下设章、节、目，个别设子目。

为突出重点、显示特色，对有关内容作升格或前置处理。

七、志中经常使用的名称，首次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其后可酌用已经流行且不产生歧义的简

称。如“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或“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简称“共青团”，“中共江苏省委”简称“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简称“省政府”，“中共南京市委”简

称“市委”，“南京市人民政府”简称“市政府”，“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八、本志纪年，采用历史朝代年号和公元纪年并用。主体文中以1949年4月23日区境解放为

时间界限，之前用朝代和民国年号，朝代年号用汉字书写，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并在各自然

段首用时括注公元纪年；之后统用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大事记中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日(1949年10月1日)为时间界限，1949年4月23日至1949年9月30日，仍沿用民国年号。

九、本志所述“解放前”、“解放后”系指以194．9年4月23日区境解放为界。志中所用“30年

代”、“50年代”等均指20世纪。

十、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卒年为序，收录对建邺地区发展变化有较大贡献或

影响的历史人物；对少数有争议人物，客观记述事实，留待后人评说。市级以上劳动模范和受省、部

级以上表彰人员，按首次获得表彰时间先后收入名录。历任各级党政机关人员在各章节中列表反

映，区委限正、副书记、常委，区人大限正、副主任，区政府限正、副区长，区政协限正、副主席(2000一

2002年间新任领导。在大事记中记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限正、副书记，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

院、区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街道负责人，限正职或主持工作的副职。其他人物采取“以事系

人”的方法，在相关志文中记述。
’

十一、本志所有数据，主要出自统计部门。统计部门缺项的，由有关单位提供。表中数据一般

不含驻区单位情况，如含则加注说明；表中空格中加“一”字线表示未发生或无统计数据。

十二、第十四编<改革开放>中涉及的改革内容，仅限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后的改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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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志文字、标点、图表数字和计量单位(除引文和人名外)，均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和要

求书写使用。旧人民币系指1955年3月1日前使用的人民币，新旧人民币的比例为1：10000。

十四、本志资料源于档案、古籍、书刊、专著、口碑等，广征博采，线索纷繁，限于篇幅，不注出处。

十五、本志选用照片凡未注明拍摄时间的，均为2003年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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